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９６３

证券简称：岳阳纸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９

岳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改限售流通股上市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２０

，

２３５

，

００５

股

●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日期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６

日

●

本次上市后限售流通股剩余数量为：

１０５

，

３４２

，

９９１

股

一、介绍股改方案的相关情况

（一）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经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以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２

日作为股

权登记日实施，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６

日实施后首次复牌。

（二）公司股改方案安排追加对价情况：无追加对价安排。

二、股改方案中关于限售流通股上市的有关承诺

（一）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所

持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在

１２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百分之

五以上的非流通股股东，在前项规定期满后，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出售数量占

（二）公司控股股东湖南泰格林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承诺，其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

之日起

１２

个月期满后，

３６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此后，其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出售

数量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

１２

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五，在

２４

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十；

（三）湖南泰格林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进一步承诺，在其所持股份获得流通权且在

４８

个月锁定期满后

的

１２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份的出售价格不低于每股

６．５

元；如不履行或不完全

履行有关最低减持价格的承诺，愿意依照有关法律法规承担违约责任并接受相应的处罚，并将出售该部分

股票所得的全部金额作为违约金支付给岳阳纸业。 在公司因利润分配、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配股等导致

股份或股东权益发生变化时，上述最低出售价格将按以下规则进行调整：

派息：

Ｐ１＝Ｐ－Ｄ

送股或转增股本：

Ｐ１＝Ｐ ／

（

１＋Ｎ

）

送股或转增股本并同时派息：

Ｐ１＝

（

Ｐ－Ｄ

）

／

（

１＋Ｎ

）

配股：

Ｐ１＝

（

Ｐ＋ＡＫ

）

／

（

１＋Ｋ

）

三项同时进行：

Ｐ１＝

（

Ｐ－Ｄ ＋ＡＫ

）

／

（

１＋Ｋ＋Ｎ

）

其中，

Ｐ

为目前设定的最低出售价格， 即

６．５

元

／

股，

Ｐ１

为调整后的最低出售价格，

Ｄ

为每股派息额，

Ｎ

为送股率或转增股本率，

Ｋ

为配股比率，

Ａ

为配股价格。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公司实施了

２００５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５

元）后，上述最低出售价

格调整为每股

６．３５

元。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公司实施了

２００６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８

元）后，

上述最低出售价格调整为每股

６．２７

元。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公司实施了

２００７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方案（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２

元，派发股票红利

１

股；用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每

１０

股转增

４

股）后，上

述最低出售价格调整为每股

４．１７

元。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公司实施了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

红利

０．１

元）后，上述最低出售价格调整为每股

４．１６

元。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公司实施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５０

元）后，上述最低出售价格调整为每股

４．１１

元。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相关股东严格履行了在股权分置改革时所做出的各项承诺。

三、股改方案实施后至今公司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一）股改方案实施后至今，发生的分配、转增的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因实施了

２００７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以下简称“本次分配”），公司股

本结构发生了变化：

本次分配已于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实施完毕，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为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２

元，派发股票红利

１

股；用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每

１０

股转增

４

股。 实施完之后，公司总股本为

６５２

，

２００

，

１１０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数为

１４５

，

８１３

，

００１

股，占总股本比例为

２２．３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数

为

５０６

，

３８７

，

１０９

股，占总股本比例为

７７．６４％

。

本次分配实施完之后，公司股东持有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的数量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限售情况

１

湖南泰格林纸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１４５

，

８１３

，

００１ ２２．３６％

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７

日

可按规定比例交易

（二）股改方案实施后至今，发生过除分配、转增以外的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因非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导致公司股本结构发生变化：

本次发行方案于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１０

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２８

日经公司

２００６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发行申请文件于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１４

日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正式受

理，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７

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７

］

４３

号文核准发行。 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１５

日完成了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售工作，共向

１０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了

１６

，

５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募集资

金净额

１７８

，

５４９．７４

万元。

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为

４３４

，

８００

，

０７３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数为

２６３

，

５３２

，

４１８

股，占总股本比例为

６０．６１％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数为

１７１

，

２６７

，

６５５

股，占总股本比例为

３９．３９％

。

本次发行中所认购的股份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２４

日，上市数量为

１６

，

５００

万股。 该部分股份上

市流通后，公司股东持有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的数量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本次上市数量

１

湖南泰格林纸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

９７

，

２０８

，

６６７ ２２．３６％

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７

日

可按规定比例交易

（三）股改方案实施后至今，各股东持有限售流通股的比例的变化情况

单位：股

股东名称

股权分置改革实施时 历次变动情况

截至有限售流通股上

市流通日

持有有限售流

通股数量

占总股本

比例

（

％

）

变动时间 变动原因 变动数量

剩余有限售

流通股数量

占总股

本比例

（

％

）

湖南泰格林

纸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９７

，

２０８

，

６６７ ３６．０３

２００８－６－１７

利润分配及

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

４８

，

６０４

，

３３４

１２５

，

５７７

，

９９６ １９．２５

2009 -12 -

7

股改限售股

份上市流通

-20,235,005

中国华融资

产管理公司

１４

，

８１３

，

７５４ ５．４９

２００６－１２－６

股改限售股

份上市流通

－１３

，

４９０

，

００３

０ ０

2007 -12 -

6

股改限售股

份上市流通

-1,323,751

湖南省造纸

研究所

７４０

，

６８８ ０．２７ ２００６－１２－６

股改限售股

份上市流通

－７４０

，

６８８ ０ ０

湖南轻工研

究所

７４０

，

６８８ ０．２７ ２００６－１２－６

股改限售股

份上市流通

－７４０

，

６８８ ０ ０

王

？？

祥

１４８

，

１３８ ０．０５ ２００６－１２－６

股改限售股

份上市流通

－１４８

，

１３８ ０ ０

黄亦彪

１４８

，

１３８ ０．０５ ２００６－１２－６

股改限售股

份上市流通

－１４８

，

１３８ ０ ０

海富通基金

管理有限公

司

０ ０

２００７－３－２４

定向增发

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０

2008 -3 -

24

定向增发限

售股份上市

流通

-25,000,000

华夏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０ ０

２００７－３－２４

定向增发

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０

2008 -3 -

24

定向增发限

售股份上市

流通

-25,000,000

富国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０ ０

２００７－３－２４

定向增发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０

2008 -3 -

24

定向增发限

售股份上市

流通

-20,000,000

长江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

０ ０

２００７－３－２４

定向增发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０

2008 -3 -

24

定向增发限

售股份上市

流通

-15,000,000

中海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０ ０

２００７－３－２４

定向增发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０

2008 -3 -

24

定向增发限

售股份上市

流通

-15,000,000

上海申能资

产管理有限

公司

０ ０

２００７－３－２４

定向增发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０

2008 -3 -

24

定向增发限

售股份上市

流通

-15,000,000

上海永瑞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

０ ０

２００７－３－２４

定向增发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０

2008 -3 -

24

定向增发限

售股份上市

流通

-15,000,000

广西君合投

资有限公司

０ ０

２００７－３－２４

定向增发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０

2008 -3 -

24

定向增发限

售股份上市

流通

-15,000,000

国金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

０ ０

２００７－３－２４

定向增发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０

2008 -3 -

24

定向增发限

售股份上市

流通

-10,000,000

广州高金技

术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

０ ０

２００７－３－２４

定向增发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０

2008 -3 -

24

定向增发限

售股份上市

流通

-10,000,000

注：股权分置改革实施时公司总股本为

２６９

，

８００

，

０７３

股，现总股本为

６５２

，

２００

，

１１０

股。

四、大股东占用资金的解决安排情况

公司不存在大股东占用资金情况。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保荐机构财富里昂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原华欧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岳阳

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履行了在股权分置改革时做出的各项承诺， 公司董事会提出的本次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上市申请符合相关规定。

六、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情况

（一）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２０

，

２３５

，

００５

股；

（二）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日期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６

日；

（三）限售流通股上市明细清单

单位：股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流

通股数量

持有限售流通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

（

％

）

本次上市

数量

剩余限售流通

股数量

１

湖南泰格林纸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１２５

，

５７７

，

９９６ １９．２５ ２０

，

２３５

，

００５ １０５

，

３４２

，

９９１

合

计

－ １２５

，

５７７

，

９９６ １９．２５ ２０

，

２３５

，

００５ １０５

，

３４２

，

９９１

（四）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情况与股改说明书所载情况的差异情况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情况与股改说明书所载情况完全一致。

七、此前限售流通股上市情况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６

日，公司部分股改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上市明细清单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的数量

本次上市数量

剩余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股份数量

１

湖南泰格林纸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９７

，

２０８

，

６６７ ０ ９７

，

２０８

，

６６７

２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

１４

，

８１３

，

７５４ １３

，

４９０

，

００３ １

，

３２３

，

７５１

３

湖南省造纸研究所

７４０

，

６８８ ７４０

，

６８８ ０

４

湖南轻工研究所

７４０

，

６８８ ７４０

，

６８８ ０

５

王

？

祥

１４８

，

１３８ １４８

，

１３８ ０

６

黄亦彪

１４８

，

１３８ １４８

，

１３８ ０

合计

１１３

，

８００

，

０７３ １５

，

２６７

，

６５５ ９８

，

５３２

，

４１８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６

日，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

１

，

３２３

，

７５１

股股改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２４

日，

１６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定向增发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７

日，湖南泰格林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

，

２３５

，

００５

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

八、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１

、

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１２５

，

５７７

，

９９６ －２０

，

２３５

，

００５ １０５

，

３４２

，

９９１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１２５

，

５７７

，

９９６ －２０

，

２３５

，

００５ １０５

，

３４２

，

９９１

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Ａ

股

５２６

，

６２２

，

１１４ ２０

，

２３５

，

００５ ５４６

，

８５７

，

１１９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５２６

，

６２２

，

１１４ ２０

，

２３５

，

００５ ５４６

，

８５７

，

１１９

股份总额

６５２

，

２００

，

１１０ ０ ６５２

，

２００

，

１１０

九、备查文件

（一）公司董事会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申请表

（二）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岳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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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韶能股份 股票代码：

000601

编号：

2010-027

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2009

年

7

月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韶关宏大齿轮有限公司 （下

称宏大公司）搬迁的议案（搬迁工程投资估算

19,732

万元），目前工程建设进展顺利，如不出现非人为因素

影响，预计

2011

年

2

月开始搬迁，

2011

年底前完成。 宏大公司旧厂区将作为

"

三旧

"

改造项目进行房地产项

目的开发。为推进这一工作，

2010

年

11

月

30

日，公司与韶关市南枫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南枫公司）、广州瑜

丰投资有限公司（下称瑜丰公司）、宏大公司在广东省韶关市签订了《关于宏大公司旧厂区改造项目合作开

发合同》（下称《合同》），按照合同约定，公司出资

4,600

万元与南枫公司、瑜丰公司共同成立项目公司对宏

大公司旧厂区进行

"

三旧

"

改造开发房地产项目。

宏大公司旧厂区土地总面积为

182,783

平方米，其中：地块一位于韶关市工业西路旁，土地使用权面积

177,392

平方米，土地类型为工业用地，土地使用权人为公司；地块二位于韶关市工业西路旁，即宏大公司

职工宿舍区，土地使用权面积

5,391

平方米，土地类型为厂房、办公、住宅用地，土地使用权人为宏大公司。

（二）公司于

2010

年

11

月

29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表决情况为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

会议事规则》的规定上述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还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宏大公司旧厂区改造项目已列入韶关市

"

三旧

"

改造

10

个示范点项目中

7

个政策调研备选项目之一。

目前项目的报批正处在单元规划编制阶段，尚需经过改造项目审批、改造方案审批和完善相关手续等阶段

后方可实施。 项目最终批准部门为广东省人民政府。

（三）公司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合同相关方介绍

（一）南枫公司

南枫公司是一家集房地产开发、建设、装饰装修、物业管理为一体企业，住所：韶关市武江区工业东路

24

号阀门厂综合大楼

A

座四层，注册资本：

5,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罗舜雄，截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南枫

公司资产总额为

4.04

亿元，所有者权益为

2.55

亿元。

南枫公司的控股股东为罗舜彬，该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瑜丰公司

瑜丰公司是一家投资公司，注册资本

1,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凌亚空，经营范围为利用自有资金进行对

外投资。

瑜丰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凌亚空，该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拟成立的项目公司基本情况

（一）出资方式

项目公司注册资本

2.3

亿元，其中：公司以地块一土地使用权评估价为参考依据，将土地使用权作价

4,

600

万元出资，占

20%

的股权。截止

2010

年

11

月

30

日，地块一土地使用权账面净值

1,600.42

万元，韶关市

公信房地产和土地评估有限公司采用 市场比较法、成本逼近法对地块一进行了评估，评估价值

4,594.45

万元。 用于出资的土地使用权不存在担保、诉讼和仲裁的事项；南枫公司以

1.012

亿元现金出资

,

占

44%

的

股权；瑜丰公司以

0.828

亿元现金出资，占

36%

的股权。

（二）项目公司基本情况

项目公司是宏大公司旧厂区

"

三旧

"

改造项目的开发主体，负责向宏大公司支付重置费和搬迁过程的损

失补偿费，以及向产权所有人或使用人支付地块二职工宿舍拆迁安置补偿费用、向政府支付补交变更土地

用途的出让金及相关税费、筹集资本金以外的建设运营等所需资金，并负责包括按政策征用周边配套土地

在内的其他项目运营工作。 宏大公司搬迁完成，且

"

三旧

"

改造的有关事宜经有权部门批准后，项目公司将

开始对旧厂区进行改造。

四、合同主要内容

（一）项目公司注册资本及各方出资：项目公司注册资本

2.3

亿元，各方出资情况详见出资方式的相关

内容。

（二）相关款项的支付：项目公司共需向宏大公司支付

2.42

亿元，其中

2

亿元为宏大公司搬迁重置费，

0.42

亿元作为宏大公司搬迁过程中的损失补偿费。

重置费分

6

笔支付，

2010

年

11

月

30

日前支付

5,000

万元，

2011

年

1

月

15

日前再支付

2,000

万元，

2011

年

2

月

28

日前再支付

1,000

万元，

2011

年

3

月底、

4

月底、

5

月底前分别各再支付

4,000

万元。 搬迁过

程中的损失补偿费分

5

笔支付，合同签订满

1

年的

5

天内支付

420

万元，合同签订满

2

年

5

天内再付

630

万元，合同签订满

3

年

5

天内再付

840

万元，合同签订满

4

年

5

天内再付

840

万元，合同签订满

5

年

5

天内

再付

1,470

万元。

（三）项目公司减资：在项目公司设立满一年之内，将项目公司注册资本减至

1

亿元，股东的股权比例

保持不变。公司的出资额减至

2,000

万元，减资额

2,600

万元由项目公司在工商部门减资变更登记之日起

5

天内支付给公司。

（四）土地的交付：在项目公司向宏大公司全额支付重置费

2

亿元后，公司于

2012

年

2

月

28

日前将地

块一按当时状况交付项目公司。

根据与地块二职工宿舍区产权所有人或使用人协商结果， 项目公司全额支付地块二的职工宿舍产权

所有人或使用人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费用及妥善安置搬家完毕后的

90

天内，宏大公司将地块二按当时状

况交付项目公司。

公司和宏大公司应按合同约定交付土地，推迟交付在

90

天内的，除应当继续履行交付义务外，还需按

项目公司已付宏大公司款项的

1‰/

天向项目公司支付违约金。 逾期支付超过

90

天，违约金按上述标准双

倍计付。

（五）其他：

1

、对于项目公司应付宏大公司的重置费，如在合同约定的付款时间内项目公司尚未成立，由南枫公

司、瑜丰公司按

55

：

45

的比例代付，二者间相互向宏大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2

、如宏大公司旧厂区改造未能批准成为

"

三旧

"

改造项目，在法律法规许可的范围内，地块一、地块二可

由项目公司全权处置，其收益和盈亏由项目公司承担。 公司和宏大公司给予配合。

（六）合同的生效：合同自各方代表签字和加盖公章后生效。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外投资的目的

宏大公司搬迁后旧厂区将空出，公司对外投资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资产的使用效率，获取一定的股权投

资收益。 通过与相关方合作，宏大公司获取搬迁资金。

（二）存在的风险

1

、项目公司对宏大公司旧厂区进行

"

三旧

"

改造的有关事宜需经有权部门批准，能否批准尚存在一定的

风险。

2

、目前国家正在对房地产行业进行调控，项目公司能否获得合理收益存在一定的风险。

（三）对公司的影响

1

、 宏大公司所获得的搬迁重置费将严格按照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３

号》 和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６

号

---

政府补助》的规定进行会计处理，搬迁重置费在扣除搬迁过程中发生的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损失、有

关费用性支出和停工损失等搬迁成本和损失后，如有资金结余计入递延收益，在新建资产的未来可使用年

限中摊销计入利润表。 该递延收益对公司

2010

年度利润没有影响，对未来年度利润的影响要视新建资产

的具体购建时间及未来可使用年限确定。

2

、宏大公司所获得的损失补偿费，在收到时计入利润表。 该补偿费不影响

2010

年度利润。

3

、如项目公司在今年注册成立，公司以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将增加今年净利润

2249.69

万元。

4

、搬迁进度不影响宏大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 宏大公司将根据生产计划安排实施搬迁，将搬迁对正常

生产经营的影响降到最低。

5

、广东省韶关市属于三线城市，房地产行业面对国家调控的压力不大，预计

"

三旧

"

改造实施后，公司通

过参股项目公司可以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同时宏大公司可以获得搬迁资金。

特此公告。

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

○

年十一月三十日

股票简称：韶能股份 股票代码：

000601

编号：

2010-026

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公司

"

）于

2010

年

11

月

29

日下午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

会议，公司本届董事会有董事

9

名，参与表决董事

9

名，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审议，以

书面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与相关单位合作开发控股子公司韶关宏大齿轮有限公司旧厂区

"

三旧

"

改

造项目的议案（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上述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有关股东大会召开的具体事宜公司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

○

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0023

证券简称：深天地

A

公告编号：

2010-029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11

月

19

日（星期五）以书

面通知、传真和电子邮件的形式发出，于

2010

年

11

月

30

日（星期二）在天地集团总部十楼会议室召开。 本

次会议应到董事

9

人，亲自出席的董事

6

人，董事何东先生及独立董事周沅帆先生、独立董事罗中伟先生

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分别委托董事杨国富先生及独立董事何晴女士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

监事会监事及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

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公司章程》第八十二条：

修改前：

┄┄

董事、监事候选人名单以提案的方式提请股东大会决议。 董事、监事候选人由单独持有或者合并持有

公司有表决权总数

5%

以上（含

5%

）的股东提名，董事会、监事会审核提出，或向董事会提议召开股东大会，

商讨增减或更换董事、监事事宜。

┄┄

修改后：

┄┄

董事、监事候选人名单以提案的方式提请股东大会决议。 董事、监事候选人由单独持有或者合并持有

公司有表决权总数

3%

以上（含

3%

）的股东提名，董事会、监事会审核提出，或向董事会提议召开股东大会，

商讨增减或更换董事、监事事宜。

┄┄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该议案需提交

2010

年第

1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作为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制定或修订部分内控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其中《关联交易管理制度》需提交

2010

年第

1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该制度内容详见

2010

年

12

月

1

日巨潮资讯网）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深圳证监局现场检查的整改总结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改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公司原聘请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本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审计单位，由于该所业务量

及时间安排原因，无法保证按期完成审计工作。为保障公司

2010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工作顺利进行，经双方

协商，一致同意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不再担任公司

2010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

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充分调研与评估，拟聘请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本公司

2010

年度

财务审计单位，支付给会计师事务所的报酬为人民币叁拾万元整（

￥300,000.00

元）。

同时， 公司董事会对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多年来为本公司提供的专业审计服务表示衷

心的感谢！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具备证券业从业资格，

能够满足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审计工作要求，能够独立对公司财务状况进行审计，同意改聘立信大华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0

年度审计机构， 同意公司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 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10

年第

1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改聘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

2010

年度审计机构的决策程序符合 《公司法》、《证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不会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的利益。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该议案需提交

2010

年第

1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10

年第

1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该议案内容详见

2010

年

12

月

1

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

○

年十二月一日

证券代码：

000023

证券简称：深天地

A

公告编号：

2010-030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市天地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

2010

年

11

月

30

日下午二时在深圳市

天地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的总部十楼会议室召开。 应到监事

5

人，实到监事

5

人，监事会主席黄绍宣先生、

监事范保光先生、张淑芳女士、霍广华女士、李苏民先生参与了审议表决。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黄绍宣先生主

持，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全体监事审议，作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公司章程》第八十二条：

修改前：

┄┄

董事、监事候选人名单以提案的方式提请股东大会决议。 董事、监事候选人由单独持有或者合并持有

公司有表决权总数

5%

以上（含

5%

）的股东提名，董事会、监事会审核提出，或向董事会提议召开股东大会，

商讨增减或更换董事、监事事宜。

┄┄

修改后：

┄┄

董事、监事候选人名单以提案的方式提请股东大会决议。 董事、监事候选人由单独持有或者合并持有

公司有表决权总数

3%

以上（含

3%

）的股东提名，董事会、监事会审核提出，或向董事会提议召开股东大会，

商讨增减或更换董事、监事事宜。

┄┄

该议案需提交

2010

年第

1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作为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

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制定或修订部分内控制度的议案；

其中《关联交易管理制度》需提交

2010

年第

1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深圳证监局现场检查的整改总结报告》的议案；

(

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改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不再担任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审计单位。拟聘请立信大华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担任本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审计单位。

该议案需提交

2010

年第

1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10

年第

1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

○

一

○

年十二月一日

证券代码：

000023

证券简称：深天地

A

公告编号：

2010-031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0

年第

1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

、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2

、本次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本次股东大会所列明的提案内容属于股东大会职权范围，有明确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本次股东大会

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开无需相关部

门批准或履行必要程序。

3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2010

年

12

月

16

日（星期四）上午

9

：

00

4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5

、出席对象：

（

1

）截至

2010

年

12

月

09

日（星期四）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2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3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6

、会议地点：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北区）朗山路东物商业大楼

9

楼大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

、本次会议审议事项符合法律、法规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

（

1

）审议公司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

《公司章程》修正案

"

详见附件。

该议案将作为特别提案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

2/3

以上通过。

（

2

）审议《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

3

）审议公司关于改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公司原聘请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本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审计单位，由于该所业务量

及时间安排原因，无法保证按期完成审计工作。为保障公司

2010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工作顺利进行，经双方

协商，一致同意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不再担任公司

2010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

现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拟聘请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本公司

2010

年度财

务审计单位，支付给会计师事务所的报酬为人民币叁拾万元整（

￥300,000.00

元）。

同时， 公司董事会对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多年来为本公司提供的专业审计服务表示衷

心的感谢！

上述各项提案内容详见

2010

年

12

月

1

日 《证券时报》 及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

巨潮资讯

网

"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

等。

三、会议登记办法：

1

、登记时间及登记地点：

凡符合出席会议的股东，请于

2010

年

12

月

14

日（星期二）、

15

日（星期三）上午

8:30-11:30

，下午

2:

00-5:00

，或于

2010

年

12

月

16

日（星期四）上午

8:00-8:50

持有本人有效身份证、股东帐户卡、持股证明到

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北区）朗山路东物商业大楼

10

楼公司总部办理登记手续。

2

、登记方式

（

1

）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股东账户卡原件及复印件、持股凭证原件进行登记；

（

2

）法人股东须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及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及复印件、持

股凭证、出席人身份证及复印件进行登记；

（

3

）有资格出席但不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可授权委托代理人参加，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

证原件及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原件、委托人身份证及复印件、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及复印件和持股凭证进行

登记；

（

4

）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办理登记。

四、其他事项：

1．

会期半天，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2．

本公司总部联系地址、电话、传真、联系人：

地 址： 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北区）朗山路东物商业

大楼

10

楼董事会办公室

电 话：（

0755

）

86154212

传 真：（

0755

）

86154040

邮政编码：

518057

联系人：侯剑、张茹、李佳杏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出席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

1

次临时

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 被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号： 持有股数：

委托日期： 有效期：

委托表决事项：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公司关于修改《公司章程》

□ □ □

部分条款的议案；

2

、审议《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 □ □

的议案；

3

、审议公司关于改聘会计师

□ □ □

事务所的议案。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或复印均有效。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一日

附件：公司章程修正案

第八十二条：

修改前：

┄┄

董事、监事候选人名单以提案的方式提请股东大会决议。 董事、监事候选人由单独持有或者合并持有

公司有表决权总数

5%

以上（含

5%

）的股东提名，董事会、监事会审核提出，或向董事会提议召开股东大会，

商讨增减或更换董事、监事事宜。

┄┄

修改后：

┄┄

董事、监事候选人名单以提案的方式提请股东大会决议。 董事、监事候选人由单独持有或者合并持有

公司有表决权总数

3%

以上（含

3%

）的股东提名，董事会、监事会审核提出，或向董事会提议召开股东大会，

商讨增减或更换董事、监事事宜。

┄┄

证券代码：

002047

股票简称：成霖股份 编号：

2010-034

深圳成霖洁具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提示：

1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现场方式召开；

2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存在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深圳成霖洁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10

月

29

日以公告形式发出。

2010

年

11

月

15

日，公司董事会接到大股东的临时提案，公司于

2010

年

11

月

17

日，对于新增的临时提案以公告形式发出增加新提案的补充通知，会议于

2010

年

11

月

30

日上午

9

：

00

在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南

10

路航天科技创新研究院一楼会议室召开。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2

人，代表股份数

237284188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2.30 %

。

2

、会议由副董事长庄贤裕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广东信达律师

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对本次大会的议案进行了投票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1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了累积投票制方式选举了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成员，表决结果如下：

（

1

）选举欧阳明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赞成票

237284188

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2

）选举颜国基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赞成票

237284188

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3

）选举庄贤裕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赞成票

237284188

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4

）选举张大英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赞成票

237284188

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5

）选举齐瑞梁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赞成票

237284188

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6

）选举丁文杰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赞成票

237284188

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2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了累计投票制方式选举了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成员，表决结果如下：

（

1

）选举何世忠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赞成票

237284188

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2

）选举张华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赞成票

237284188

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3

）选举卜功桃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赞成票

237284188

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上述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后无异议。 以上

9

名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 且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

之一。 各董事相关简历详见

2010

年

10

月

28

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相关公告。

3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了累积投票制方式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表决结果如下：

（

1

）选举欧阳慧女士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赞成票

237284188

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2

）选举黄坚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赞成票

237284188

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3

）选举杨鸿镇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赞成票

0

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4

）选举林荣昭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赞成票

237284188

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以上欧阳慧女士、黄坚先生、林荣昭先生三名监事将与职工代表选举的刘荣现先生、张博超先生两名

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 且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

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相关简历详见

2010

年

10

月

28

日、

2010

年

10

月

29

日、

2010

年

11

月

17

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相关公告。

4

、审议通过了《关于第四届董事会董事津贴的议案》；

237284188

股赞成，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5

、审议通过了《关于第四届监事会监事津贴的议案》；

237284188

股赞成，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6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章程的议案》。

237284188

股赞成，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公司修订后的《章程》全文详见

2010

年

10

月

28

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相关

公告。

三、律师见证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魏天慧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

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贵公司《公司章程》等的规定；出席会

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

四、备查文件

1

、深圳成霖洁具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成霖洁具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见证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成霖洁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2047

股票简称：成霖股份 编号：

2010-035

深圳成霖洁具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深圳成霖洁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11

月

20

日以

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于

2010

年

11

月

30

日上午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

实际出席董事

9

人。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颜国基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并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事项：

一、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颜国基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为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表决票

9

票，赞成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颜国基先生的简历见附件。

二、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庄贤裕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为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

期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表决票

9

票，赞成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庄贤裕先生的简历见附件。

三、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1

、聘任颜国基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为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表决票

9

票，赞成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2

、聘任张大英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为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

止；

表决结果：表决票

9

票，赞成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3

、聘任林志伟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任期为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

期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表决票

9

票，赞成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以上高级管理人员的简历详见附件。

四、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1

、续聘林志伟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为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

止；

表决结果：表决票

9

票，赞成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林志伟先生的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发表了独立意见。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

讯网（

www.cninfo.com.cn

）。

五、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经董事会提名，选举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如下，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

任期届满时止：

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独立董事卜功桃先生，委员：董事庄贤裕先生，独立董事张华先生；

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独立董事卜功桃先生，委员：董事欧阳明先生、独立董事张华先生；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独立董事何世忠先生，委员：独立董事张华先生、董事颜国基先生。

表决结果：表决票

9

票，赞成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六、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盘古银行签订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盘古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总额

250

万美元（或等值人民币）的贷款额度。

表决结果：表决票

9

票，赞成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特此公告。

深圳成霖洁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三十日

附件：

董事长、副董事长、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颜国基先生，中国台湾，现年

48

岁，美国西太平洋大学

MBA

。历任

Globe Union Industrial Corp.

生产副

理、业务经理、营运长，现任成霖股份董事长兼总经理，同时还担任

Globe Union Industrial Corp.

董事、深圳

成霖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Globe Union Cayman Corp.

董事、

Lenz Badkultur GmbH & Co.KG

董事、

Globe

Union Germany GmbH

董事、丽舍生活国际（股）公司董事长、宜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丽舍生活贸易（上

海）有限公司董事长。

颜国基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在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单位任职董事。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庄贤裕先生，中国台湾，现在

62

岁，淡江大学企业管理学系毕业。 历任威京集团公司总管理处协理、凯

华工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成霖股份总经理。 庄先生现任成霖股份副董事长。

庄贤裕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本公司拟聘的其他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

《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张大英先生， 中国台湾， 现年

49

岁， 毕业于美国加洲科技大学洛杉矶分校及新加坡物流管理学院

EMBA

工商企业管理系。

1994

年进入台湾成霖，担任技术部副理，在任期间曾作为管理代表负责台湾成霖

ISO9000

质量管理体系的认证、主导

CSA

认证并被

CSA

授予

"

出货品质保证签核放行负责人

"

。

1998

年进

入本公司，曾在公司副总室担任执行经理。 现任成霖股份副总经理。

张大英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本公司拟聘的其他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

《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林志伟先生，中国台湾，现年

40

岁，毕业于

Baruch College of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企管硕士。

1992

年至

1994

年期间，任职于兵工整备中心，担任财务官，主要负责预算及审计工作；

1994

年至

1995

年

期间，任职于振永贸易公司，主要负责鞋类产品外销业务；

1995

年至

1997

年期间，就读于纽约市立大学布

鲁克学院企管系；

1997

年至

2000

年期间，任职于建华证券公司投资银行部，从事证券承销业务；

2000

年至

2002

年期间，任职于台湾

Globe Union Industrial Corp.

，担任财务投资部主管兼发言人，主要负责资金管理

和投资项目的调研分析，以及投资者关系管理。 现担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职务。

林志伟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与本公司拟聘的其他董事、 监事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

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

股票简称：成霖股份 股票代码：

002047

公告编号：

2010-036

深圳成霖洁具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第四届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深圳成霖洁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11

月

20

日

以邮件的形式通知了全体监事，会议于

2010

年

11

月

30

日在本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

表决监事

5

名，实际参加表决监事

5

名。 本次会议由监事黄坚先生主持。 会议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并形成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选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黄坚先生为第四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为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经表决，该项议案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深圳成霖洁具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三十日

附件：监事会主席简历

黄坚先生，中国国籍，现年

41

岁，就读于暨南大学会计系。 曾任华汸水暧器材（深圳）有限公司会计主

管；

1994

年进入本公司，历任财务课长，财务部副经理；

2001

年至

2010

年任深圳成霖实业有限公司财务经

理及本公司财务总监一职。 现任本公司监事职务。

黄坚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本公司拟聘的其他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黄坚先生于

2010

年

11

月

29

日受到深交所通报批评处分，深证上

[2010]

382

号文。 黄坚先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